小榄人民医院采购需求书（B类）
表1
采购需求书
	申请科室
	总务科

	项目名称
	消毒湿巾、医用擦手巾等卫生用品协议供货一年

	预算金额
	¥59152.00元

	数  量
	一批（详见清单）

	采购要求
	（一）基本要求
1、资质要求：
（1）响应供应商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相关内容；
（2）响应供应商商如为生产商需具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如为经销商经营范围应含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并可同时出具生产商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3）响应供应商应具有项目的承接能力、合同的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良好的信誉。

2、交货地点：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日用品仓库
3、供货期限：1年。当达到下列条件之一，供货期限自动终止：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供货满一年。

（2）合同期内，本项目供货金额累计达到本项目成交总金额；

（3）剩余金额不足以采购清单内任何一项物品时。
4、本项目预算金额总价上限为¥59152.00元。

5、交货方式：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充足的货物，保证供货，在收到采购人下单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把货物交付到指定地点。如遇采购人急需使用情况，成交供应商应在4小时内到货。

6、交货条件：

（1）成交供应商应将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交给采购人收货人，货物交付前一切风险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所提交的货物单价超出合同约定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

（3）合同期内，如个别产品遇到停产情况或难以寻找货源的，成交供应商应优先寻找市面上同品牌同型号的货物供应，若在市面上已无货源供应，成交供应商需提前15天书面告知采购人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提供等同于或优于原参数的产品供应采购人使用，不得断供，否则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如遇紧急情况，供货时间由双方协商确定）。

（4）合同期内，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不满意（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2次以上的或超过规定交货期限15个自然日成交供应商仍不能交货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5）成交供应商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如有违法违规行为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供货资格，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转本项目，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项目。

（7）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产品全部相关资质证明。  

（8）如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保质交货，需支付违约金。

（9）成交供应商送货上门，运费、装卸费及保险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0）成交供应商应依照行业标准对采购人所购买的产品进行包装，以防止产品在转运中损坏、污染或侵权行为等，确保产品安全运抵指定地点。
7、本次采购只进行供应商供货资格的招标，本次招标为协议供货资格的取得，并不代表货物已售出，采购人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向成交供应商采购的数量。采购人按照本单位使用情况下单所需货物数量，成交供应商不得对采购人所采购货物数量作要求或质疑。本项目的采购数量为一年内预计发生量，结算时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二） 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物品

技术参数要求

单位

预估

数量

最高单价限价

(元)

1
卫生消毒湿巾
1、灭杀微生物类别：化脓性球菌、肠道致病菌、致病性酵母菌、医院感染常见细菌及脊髓灰质炎病毒；
2、使用范围：适用于普通物体表面、手及皮肤的日常清洁杀菌；
3、主要有效成分及含量(w/w)：复合双链季铵盐化合物，含量0.765－0.935%；
4、主要原料：无纺布，RO纯水，表面活性剂，复合双链季铵盐化合物；
5、有效期：自产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起计算至少2年；
6、产品参考包装：20片/包、50片/包、80片/包、100片/包、120片/包、150片/包、200片/包；
7、产品每张尺寸：21cm×27.5cm（允许±2cm偏差）；
8、产品卫生执行标准：符合GB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WS575-2017《卫生湿巾卫生要求》。
片
100000
0.20
2
环境表面消毒湿巾
1、灭杀微生物类别：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致病性酵母菌以及医院感染常见菌（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白色念珠菌）；
2、使用范围：适用于医院环境表面如床边扶手等残留传染性病菌甚至耐药菌；

3、产品成分：0.40-0.48%(w/w)复合季铵盐，表面活性剂、增效剂、无纺布，无腐蚀性；
4、功效：强效杀菌99.9%，120秒左右快速杀菌，至少6小时持久抑菌；
5、有效期：自产品包装上标注的生产日期起计算至少2年；
6、产品参考包装：56片/包、120片/包；
7、产品每张尺寸：20cm×15cm（允许±1.5cm偏差）；
8、产品卫生执行标准：符合GB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WS575-2017《卫生湿巾卫生要求》。
片
24000
0.24
3
医用擦手巾

1、参考规格：100米/卷*25cm

2、主要成分:医用无纺布，超强吸水、柔软无屑；

3、辐照灭菌，适用于手术室、ICU等重症科室干手时使用；

4、产品符合执行标准：GB/T26379、卫生标准：GB15979、GB15982。

卷
240

130.00
4
天然皂液

1、参考规格：240-250ml/瓶

2、主要成分：纯天然植物皂化物，有效物含量20%；

3、无磷配方，含天然护肤因子，具备强效去污、易冲洗、无残留的特点；

4、可适用于犬、猫、鼠等动物致伤后伤口、创面的清洗、冲洗处理。

瓶
40

6.80
说明: 响应文件中需提供所投产品的合格检测报告。
（三） 响应报价要求
1、响应供应商的最终响应报价为采购人的交货单价。交货单价即是合同期间的最终单价，在合同期内，价格不再随着市场同类商品市场价格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2、本次响应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货物价格、包装费、运杂费、保险费、卸车费、配合费、检测费、配送费、税金及本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的其他费用等。
3、响应供应商对以上采购清单的货物进行报价，注明产品品牌，报价不得高于单价的最高限价，且总报价不得高于本项目采购预算价，缺项、漏项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四）技术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已注册品牌制造商原装、全新、符合国家及采购人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

2、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单相符。

3、成交供应商所提供产品的性能、配置参数等不能低于采购文件所提出的要求。

4、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环保要求及采购人的技术要求。所有货物及服务不得侵犯第三方专利、商标或版权等。否则，成交供应商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5、成交供应商不得经营未经注册、无合格证明、过期、失效或者淘汰的产品，如因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全部责任。

（五）包装、装卸、运输及保险

1、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包装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货物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锈、防腐的措施，货物要求有包装保护运至现场。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负责根据用户指定的地点，将货物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如货物运输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货，以保证合同货物及时交付，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货物的质量保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六）验收方式
1、成交供应商将货物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按照采购合同、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进行核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货物的规格参数和质量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2、货物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磋商文件、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有权拒付该批物品的费用，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3、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货物并按假一赔三进行赔偿。此种情况超过2次或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以退还。

4、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地级市或以上的质检部门进行相关鉴定，鉴定费用先由成交供应商垫付，鉴定结果符合质量技术要求，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鉴定结果不符合质量技术要求，发生的所有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由成交供应商执行处置与原知识产权所有者协商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6、成交供应商应按双方约定的时间交付采购人购买的产品等，采购人应及时组织验收；对于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予以接收，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质量、品种、规格、数量等，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成交供应商应及时更换被拒绝的产品，但不得影响采购人的使用。如影响采购人使用并造成损失，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7、成交供应商提前交付采购人购买的产品等，必须事前得到采购人书面同意，否则由此引起的储存保管费用及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8、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采购计划中指定医院的地址送货，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七）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应是全新正品，其质量、规格、性能、品牌、有效期限等满足用户需求，且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均能提供相应的合格证明资料。货物交付时，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合同货物真实有效的生产日期，且成交供应商保证提供货物的生产日期距交付时的时间差不超过6个月。

2、因成交供应商所供应的货物质量问题造成采购人设备故障或出现严重事故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更换，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再退还。

3、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提供24小时响应服务，指定一名人员为本项目负责人，负责人要保证服务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成交供应商必须对采购人提出的质量异议在1小时内予以响应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货物非人为因素出现损坏、变形等情况的，成交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的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上门服务，解决问题的时限为到达现场后4小时内，保证按要求完成更换、送回等服务，确保所提供的货物合格率达到100%，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在到场4小时后仍未能有效解决，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说明原因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提供同档次或优于原参数的货物供采购人使用，未能及时完成修理或更换的，采购人有权自行购买更换，所支付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如因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

4、质保期：当次所提供的货物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壹年。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须提供货物“包退、包换、包修”的质量“三包”服务。货物如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质量标准、采购文件、合同参数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退换货物，退换期限为2个自然日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如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进行索赔。

5、货物如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质量标准或进货渠道不正规，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无条件退换货物，退换期限为2个自然日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并赔偿因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

（八）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交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的退还为最后一批送货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一次性退还。如有违约事项，采购人根据约定条款扣款，剩余款项予以无息退还。
2、合同签订后，供货期内采购人可按照实际使用需要分批次要求成交供应商供货。合同无预付款，每批次订货无预付款。

3、按月结算。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的下单通知后，按采购人要求的品种及数量提供货物，经双方确认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开具该月所供货物的有效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含税），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并审核无误后一个月内付款给成交供应商。

4、成交供应商须开具与响应文件中报价人名称、响应报价一致的有效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

（九）违约责任
1、采购人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按合同执行进度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货款，逾期支付的，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按合同订立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上限为未付总额的5%。 

2、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或未能在交货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提供该项目验收相关所必须的合法有效的文件，每拖延一天，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如拖延15个自然日成交供应商仍未履行的，则视为成交供应商不能交货，则按合同总价30%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再退还。如上述违约金及履约保证金的金额仍不足以补偿采购人因成交供应商违约造成的损失，采购人有权进一步向成交供应商提出索赔。

3、成交供应商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20％的违约金。 

4、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当次送货金额的 5‰的违约金。 

5、货物在保质期内如无法提供质保服务，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就此造成的一切更换费和其它损失。

6、所有货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以次充好或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成交供应商须无条件更换货物并按假一赔三进行赔偿。此种情况超过2次或以上的，履约保证金不予以退还，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7、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由成交供应商执行处置与原知识产权所有者协商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8、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人货物无法按时正常使用，成交供应商承担合同标的金额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采购人损失的，应另行补足采购人损失。
9、双方对本项目（含涉及本项目相关通知和函电）内容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一方书面同意或许可，均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理由向第三人泄露，否则，任何一方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10、成交供应商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可采取必要的途径或方式追索，由此引起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查档费、鉴定费、公证费、交通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

11、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若成交供应商在参与本次采购活动或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且被具有法定职权的监察、司法或行政机关(包括但不限于纪委监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正式立案审查或调查的，采购人有权立即单方面终止本合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因前款情形导致本合同解除的，视为成交供应商严重违约。成交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解除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为履行本合同已支付的费用、为寻找替代供应商或服务商所增加的额外成本、采购人对第三方承担的违约或赔偿责任，以及采购人为处理此事宜所支出的合理律师费、差旅费等。

12、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制定人签字：    

归口科室负责人签字：

日  期：


